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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评标活动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由监督部门派员在评标现场进行全过程监督。  

第二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在工作期间必须相对隔离，隔离期间

不得随身携带通讯工具，不得随意使用电话，特殊情况下需

要与有关领导联系时，必须有第三方在场方可通话；严禁私

自外出和擅自会客和私下接触投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需在

全部评标工作完毕后，经领导批准方可离开驻地；评标委员

会成员在评标工作结束后也须保守秘密，不得透露对投标文

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

其它情况。  

第三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在离开评标地点时，应妥善保管有关

资料，不得随意放置，也不得随身携带。  

第四条  在开标、评标期间，投标人试图影响评标的任何做法

（包括向评标委员会成员、招标人或工作人员探听评标情况

等）都将被视为严重违纪，评标委员会有权拒绝其投标。若

在中标后发现有此行为，则取消中标人签订合同的资格。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

果。  

第六条  凡参与本项目评标的有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招

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互相监督，若违反上述有关规定造成



泄密或造成其他不良后果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条  工程招标活动实行回避制度。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项目

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三）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

的；  

（四）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

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